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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震惊省城的“蜀山新村碎尸案”将在合肥中院开庭审理。昨日下午，记者

从该案的被告人代理律师处获悉，庭审前，他们将申请法院不公开审理此案。理由

是该案涉及个人隐私。 记者 雷强 宋娟

被告律师申请勿播抛尸视频
“申请不公开审理，并非是想制

造什么噱头。而是经过我和搭档反

复讨论后作出的决定。”担任该案被

告人代理律师的安徽皖衡律师事务

所律师张玉保告诉记者：“根据公安

机关的调查及卷宗的相关情况，此案

确实涉及到个人隐私。其中，既有被

告人的隐私，也有被害人的隐私。出

于保护被害人及被告人隐私的考虑，

我们决定向法院申请不公开审理。”

“明天，我们不仅申请不公开审

理此案，同时也申请法院不要当庭

播放抛尸视频。”作为此案被告人另

一名辩护人的曹采峰律师昨日表

示，抛尸视频太过血腥，既然被告人

已全部认可此段视频，作为律师，我

们也全部认可，所以没必要再拿出

来播放了。

昨日晚间，记者连线此案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代理人王律师。

其称，还没有开庭，按照相关规定，不

方便谈论案情。

对于38万元的赔偿款，王律师

表示，完全是依据法律规定提出的，

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要求。

昨日下午，记者再次联系此案中

被告人王继伦的妻子张红云。对于前

日上门道歉遭拒一事，张红云表示，她

还将继续去道歉。不管最终的判决结

果如何，她都一定要请求对方的谅

解。对于38万元的赔偿要求，张红云

表示，可以卖房子进行补偿，会尽最大

努力去满足对方的赔偿要求。

昨日，记者了解到，被告王继伦

曾用 100 元作为报酬欺骗一名货车

司机成为抛尸“帮凶”。

据了解，当日杀死被害人后，王

继伦曾花了大半夜的时间进行抛

尸。期间，其在合肥市淠河路上，将

装有被害人脊柱骨的报纸包裹随手

扔到一辆路过的小货车车厢中。此

后，其又用100元的报酬欺骗另一名

货车司机帮其抛尸。

抛尸当夜，王继伦扛着装有尸块

的蛇皮袋走出小区，来到了105医院

旁合作化路与长江西路的交叉口。

在拦停一辆到六安方向去的半挂货

车后，王继伦谎称有一袋货要带到六

安，并声称车子到了车站的路口会有

人去接货。随后，王继伦给了比平常

价格贵出不少的100元运费。

100元骗来货车司机帮运尸

A5合肥

星报讯（记者 鲁龙飞） 不堪生

活压力，在合肥某银行工作的男子小

伟（化名）与同事喝完酒回家路上，萌

生了抢劫的念头。得手一小时后，小

伟返回现场取自行车时被守候的民

警当场抓获。

小伟在合肥某银行工作。3月5

日晚，他与同事聚餐喝完酒，骑自行车

回家路上，突然萌生抢劫的念头。此

时，一名中年妇女独自行走在太湖路

孙岗头附近。

随后，小伟跟踪了女子一段距离，

将自行车停靠在孙岗头附近一家商店

门口后，快速上前对中年妇女进行拦

路抢劫。得手后，小伟快速逃离现场。

辖区刑警队民警接到报警后，立

即带领受害人返回事发地点沿线寻

找。果然在事发地点附近一家商店

门口发现了嫌疑人的自行车。民警

分析嫌疑人并不知道自行车已纳入

警方视线，很有可能会回来取车。民

警决定在原地蹲点守候。守候一个

多小时后，一名青年男子出现。民警

迅速将此人抓获并带回队里。

经审讯，小伟供述了拦路抢劫的

经过。“嫌疑人的弟弟和妹妹都在上

大学，经济压力比较大，加上当晚喝

醉酒后，一时冲动便萌生了抢劫的念

头。”据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小

伟已被提起公诉。

银行醉酒男拦路抢劫
折回现场取车被抓获

近日，二十埠河上游综

合 治 理 改 造 工 程 紧 张 施

工。现场大型挖掘机在清

理河道淤泥，周边施工人员

也在维护原有河堤。在基

础治理工程结束后，二十埠

河河岸将被打造成森林式

的绿化景观。

记者 黄洋洋/图

“蜀山新村碎尸案”今日开审

被告曾骗司机帮运尸
因涉隐私律师将申请不公开审理
抛尸视频太血腥或不当庭播放

星报讯（冯明 记者 张敏） 眼看租

赁期限已到，租户却欠下一笔不菲的水

电费。中介找上门察看详情，在交涉中

与租户姚某发生纠纷，租户有口难辩报

警求助，并称中介人员“入室抢劫”。

昨日下午1时许，在省城太湖路

与桐城路交口一小区内，辖区民警赶

到现场后发现并非租户描述的抢

劫。姚某正在屋内收拾东西，大部分

物品已搬空，中介工作人员则扣押着

笔记本电脑，不肯归还。

民警了解得知，姚某从中介处租

下房屋，租期一年，今年3月 15日到

期。中介人员前期观察发现，姚某欠

下了一笔水电费、网费，还损坏了卫

生间的马桶。但姚某未主动交纳费

用并说明情况，在租赁日期临近前，

开始收拾物品准备离开。

“万一租户跑了，这笔费用该让

谁出？”中介工作人员称，扣押电脑实

属情有可原。同时，姚某也有理有

据，表示自己租房前交纳了 1000 元

押金，自己只是想把房屋转租给他

人，并非想“跑路”。争论无效下，民

警做出了协商调解，根据费用清算和

损失费用，姚某的押金被悉数扣除，

另交付50元违约金。

防租客“跑路”扣押电脑
租客无奈报警称遭中介“抢劫”


